
吉林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通知书​​​

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、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吉政办〔2019〕32号）要求。对长吉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双随机检查。本次双随机属于临时计划，抚松县水利局于2026年06月03日报送抚松县司法局审批通过并公示，公示编号R2026220621N0020。该任务于2026年06月03日由抚松县水利局在执行检查前进行了公示，公示编号为R2026220621N0020。以上内容可登陆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吉林）https://jl.gsxt.gov.cn信息公告中进行查询，相关检查结果会记录至企业名下供社会公众进行查询。 
	抽查计划名称
	抚松县水资源服务中心2026年度涉企执法检查计划

	任务类型
	部门内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

	检查部门
	抚松县水利局

	检查事项
	对单位/个人取用水行为的行政检查

	检查人员
	抚松县水利局：贾晓薇、路瑶

	检查时间
	2026年04月02日 – 2026年11月30日


根据双随机一公开相关方案及要求，本次检查结果将在任务执行完毕后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。
最终检查结果请登录https://jl.gsxt.gov.cn查看。
	检查人员签字
	　
	检查对象签字
	　

	检查日期
	　



